     衡东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贯彻执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关交通运输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道路运政、水路运政、 公路路政、港口行政、航道行政、城乡公共交通、交通工程 建设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

3、负责受理、查处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从业机构及从 业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

4、负责对全县交通运输市场主体及其从业人员的经 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

纠正违章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

5、负责交通运输行业违章行为的稽查和违法行为的处罚；负责违章处理窗口的管理工作；负责受理、查处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有关举报、投诉。

6、负责全县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治理和联合整治非法 营运工作。 

7、负责组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件听证工作；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案件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 相关工作。

8、负责拟订全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规划、 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交通运输稽查信息资料的收集、统 计、分析、传递与整理归档工作。 

9、负责全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负责执法证件和执法装备管理等工作。 

10、负责组织实施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专项整治工作；参与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管理和交通战备等重大紧急的交通保障工作。 

11、承担职责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综治 维稳、文明创建等工作。

12、完成县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人员编制情况

机构情况：衡东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内设机构包括：内设股室5个，分别为办公室、财务股、安监中心、法制教育中心、宣传股。下设6个执法中队，分别为：潭泊超限超载检测站、大浦执法中队、新塘执法中队、荣桓执法中队、杨林执法中队、机动执法中队。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99人，实有人数81人，退休3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235.43万元（非税收入20万元未拨付），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235.43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235.4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35.43万元，项目支出30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341.64万元，较预算增加106.21万元，总支出1341.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22.95万元，占总支出的68.79％；项目支出418.69万元，占总支出的31.21％。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结转-年初预算(治超经费)28.85万元，S336线、G240线“大浦到新塘路”段示范创建经费（非税收入返还）26.40万元，非现场执法不停车检测线建设非20万元，补发第十三个月基本工资27.14万元。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0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90万元，公务接待费12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62.25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新增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0.73万元，公务接待费1.52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8.53万元，其中：货物4.72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3.81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67.28万元，负债总额15.9万元，净资产51.3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72.38万元，在用资产72.38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全年收入1341.6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235.43万元（人员经费835.41万元、公用经费 100.02万元、 项目经费300万元）；非税收入 0万元（2024年非税未返回作为单位资金收入）；上级专项建设资金0 万元；其他收入 0万元；中途追加资金106.21万元。全年共支出1341.64万元，其中：人员支出839.6 万元，公用经费支出83.36万元，项目支出418.69万元：治超经费285.45万元；S336线、G240线“大浦到新塘路段”示范路26.4万元，非现场执法不停车检测线建设费20万元，执法人员执法制式服装经费3.94万元，水上执法艇运行维护费10万元，法制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经费5万元，交通运输安全监管专项经费5万元，补发第十三个月基本工资27.14万元，退休人员职业年金、人员调资经费27.38万元，上年结转超限点运维资金、安全教育培训经费7.87万元。
通过预算执行，保证单位履职，正常运转。负责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道路运政、水路运政、公路路政、港口行政、航道行政、城乡公共交通、交通工程、 建设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工作。积极推进全县交通执法综合调研，充分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收集信息提出建议，为县委、县政府规划交通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2024年度治超工作经费280万元，该经费年度总目标为：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治理和联合整治非法营运工作。主要用于执法车辆运行维护费和执法人员下乡补助，潭泊检查站治超设备，非现五套日常维护等。2024年度治超效果群众满意度
≥98%，超限超载控制率≤1%。经费收入支出年末结转结余23.4万元，年底因财政国库紧张未付出。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伙食补助、临聘人员工资及工会经费等无年初预算，只能从项目支出列支，形成基本支出大于年初预算。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